
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闵行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

标准化建设实施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整改报告 

闵行区审计局： 

      根据贵局出具的《上海市闵行区审计局专项审计调查报告》（闵

审调报〔2021〕4 号），自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

对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我委）负责实施的2018年至 2020

年闵行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

查。本次调查涉及区卫健委、9 个镇、4 个街道和莘庄工业区，重点

关注 2018 年至 2020 年本区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政策执行、

机构设置、专用医疗设备采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用房装修装饰等事

项；同时对 13 个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部分就医人员开展问卷

调查。针对此次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审计意见，我委积极调查

并进行整改，现反馈如下： 

一、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针对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委将根据新一轮上海市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功能与建设指导标准,结合本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规划,

联合镇街道相关部门按要求设置服务站点、调整用房面积、床位数量,

逐步完善机构设置体系。同时对布局不合理、不达标的站点,因地制

宜,尽可能调整相关布局,将各项制度和措施落实到位，力争十四五末

期完成建设，使闵行区居民获得优质医疗服务。 

二、资金管理及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委对设备采购执行流程为项目评审，主要针对必要性、可行性、



经济性开展专家评审会，不涉及设备的型号、具体参数，一般在前一

年的年中。通过预算立项论证后，各医疗机构再根据大类，结合医院

发展需求、功能定位等对设备采购的参数进行专家论证，一般在采购

当年。两个层面的专家论证时间不同、召开时间不同，各医院对医管

中心论证专家组成相对较模糊（未知）。具体到采购前定型号专家论

证，招投标评审专家为中国国际招标网评标专家库内随机抽取，可能

存在重复现象。 

针对资金管理及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委将督促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严格执行医疗设备的采购程序,做到事前把关,事中监督,事后

检查。同时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的规范使用,确保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设备采购能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执行。 

三、项目实施效果方面存在的问题 

针对项目实施效果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我委将积极梳理分析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专用设备新旧状况、折旧期限等现状,对布

局不合理、不达标的站点,因地制宜,尽可能调整相关布局,将各项制

度和措施落实到位。 

我委将结合《专项调查审计报告》的要求，统筹考虑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发展需要，督促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动对接街镇主管部门，

基于各辖区情况做好分析规划，在十四五期间补足完善社区卫生服务

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布局，开展补点建设与升级改造，满足辖区居

民基层卫生服务需求。 

特此报告 

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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